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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际经济往来的日益频繁，海外纠纷频发，海外诉讼与仲裁的地位也愈发重

要。上海环仲律师事务所紧随国际形势发展，代理了若干境外判决及海外仲裁裁决

在中国承认与执行的案件，同时也为很多中国企业或个人在中国取得的胜诉判决裁

决在海外执行提供法律服务。2023年12月7日在天津召开的中国新加坡双边合作机制
会议，进一步升级了《中新自由贸易协定》，也标志着中新两国的经贸合作将进一

步加深。本文通过对中新相互承认与执行判决的有关规定进行介绍，揭开了中新司

法互助规则的一角。

一、国家和国家间相互执行判决的依据

随着国际经济交往的发展，跨境争议的产生也越发频繁。向法院提起诉讼并使得争议得到判决是争议解决的主要途径之一，而

判决的执行则是争议解决的最终目的，因此判决的承认和执行问题至关重要。在一国法院作出的判决能否在另一国得到承认和

执行是需要充分的法律依据的。

海牙《选择法院协议公约》形成的时间是2005年6月30日，该公约涉及判决承认与执行的问题，中国于2017年9月12日签署了该
公约，但目前尚未加入。该公约的签约国主要是除了丹麦以外的所有欧盟成员国（包括脱欧的英国）、新加坡、墨西哥、乌克

兰、黑山、美国和中国，其中美国、中国和乌克兰尚未正式批准该公约。

2019年7月2日，海牙国际私法会议又通过了《承认与执行外国民商事判决公约》（以下简称“《海牙判决公约》”），该公约是
第一部全球性的多边的外国民商事判决承认与执行的国际公约，除了规定成员国法院彼此承认与执行民商事法院判决的基本原

则和间接管辖权规范外，还全面地规定了被请求国法院对外国法院民商事判决可以拒绝或推迟承认与执行的诸多情形。《海牙

判决公约》）是迄今为止国际社会在外国法院民商事判决的承认与执行方面最为重要的国际立法之一，在国际社会确定了相关

问题的最新且最为全面的制度与规则，在未来推进国际民商事判决流通制度上具有极大的潜力。

由于还不存在生效的全球接受的公约，因此一国法院判决在另一国得到承认和执行的途径包括以下三种途径：两国间的双边司

法协助条约、两国互惠关系或被申请国国内法规定。

二、中新相互执行判决的依据

中新间于1997年4月28日达成并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新加坡关于民事和商事司法协助的条约》。根据该条约，两国在以
下方面达成司法协助：送达司法文书、调查取证、承认与执行仲裁裁决、相互提供缔约双方有关民事和商事的法律及民事和商

事诉讼方面司法实践的资料。但该条按不包括中国和新加坡间相互执行判决。

2018年8月31日，中国最高院院长和新加坡最高院首席大法官正式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和新加坡共和国最高
法院关于承认与执行商事案件金钱判决的指导备忘录》（下文简称《备忘录》）。《备忘录》涉及了中新间有关互相互执行判

决的规定，尽管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但由于中新间不存在其他有关相互执行判决的司法协助条约，因此《备忘录》具有一定的

指导作用，也是未来两国进一步达成具有约束力的有关条约的前置一步。

三、中新《备忘录》内容的简要概括

《备忘录》并非中新两国间签订的条约或法规，因此也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不对任何一方法官产生约束作用，但其具有指导作

用，两国以《备忘录》的规定作为实践操作指引，可以就互相执行判决建立起互惠的法律关系。

《备忘录》第一条中规定了申请承认和执行的范围，根据规定，范围限于“商事金钱案件判决”，其具体为：在商事案件中要求
某一自然人或者法人向另一自然人或者法人支付固定或者可确定数额金钱的判决。同时《备忘录》对“判决”、“商事案件”“金
钱”等作了解释和补充规定：其一，“判决”系指无论名称如何，法院作出且加盖法院印章的任何决定。其二，本备忘录中所提
及的商事案件是指其判决需要另一方法院承认与执行的案件，既包括国际性（具有涉外因素）的案件，也包括非国际性（不具

有涉外因素）的案件。其三，本备忘录中提及的金钱判决，包括有关诉讼费用的判决。而“行为”性内容的判决例如：赔礼道
歉、继续履行等，由于不属于金钱判决，因此不适用本备忘录。

根据该备忘录，在中国申请承认与执行新加坡作出的判决与在新加坡申请承认和执行中国作出的判决的程序规定等并不一致，

应当做好区分。



四、在新加坡申请承认和执行中国判决

（一）受理申请的法院

根据《备忘录》第二十四条，判决中的债权人必须向新加坡主管法院提交传讯令状启动诉讼程序，简要说明请求的性质及主张

的判决债务金额。

根据该规定，在新加坡申请承认和执行中国判决的方式并不是直接的，而是需要通过启动诉讼程序的方式，向有关主管法院提

交传讯令。

（二）申请文件与文件的送达

根据备忘录第二十四与第二十五条，传讯令状应附有经证明的判决副本。

如判决中的债务人位于新加坡境外，在不损害《备忘录》第二十八条的情况下，判决中的债权人应当根据《新加坡法庭规则》

第11号令的规定，向法庭提出申请，以获准在境外送达传讯令状。申请书应当附有包含以下内容的宣誓陈述书：1、经证明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作出的判决书副本；2、提起诉讼旨在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作出的判决的说明（详见《新加坡法庭规
则》第11号令第1(m)条规则）;3、判决中的债权人认为其具有充分诉讼理由的说明；4、判决中的债务人所在地、所在国或者
可能所在之处的说明。

如判决的债务人位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则可以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新加坡共和国关于民事和商事司法协助的条约》以及其

他相关约定向其送达传讯令状、请求陈述书、诉求详情及后续文书。

传讯令状送达完成后，如果判决中的债务人未就诉求作出回应，申请人有权根据《新加坡法庭规则》第13号令的规定，获得缺
席判决；如果判决中的债务人就诉求作出回应，申请人必须提交请求陈述书，列明诉求所依据的重要事实以及其他必要详情，

并予送达。

（三）法院对申请的审查标准

1.审查是非实质性的

《备忘录》第二十三条明确：新加坡法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的判决不进行实质性审查。不得以判决存在事实或者法律错误

为由对判决提出质疑。

2.保留的判决类型

《备忘录》第二十条规定，新加坡法院不承认与执行将导致直接或间接执行任何涉及外国刑罚、税收或公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法院判决。

3、新加坡质疑中国作出判决的理由：

依据《备忘录》第二十二条，在新加坡法院，可以基于以下理由质疑中国法院作出的判决，这些理由包括（但不限于）：判决

系以欺诈手段取得的；判决违反新加坡的公共政策；新加坡法院认为作出判决的程序与自然正义的原则相抵触。这里的自然正

义应具备三个条件：（1）法院须给诉讼当事人适当的通知；（2）法院须给当事人充分陈述案情的机会。（3）审判组织成员
与案件结果没有个人利害关系

4、对申请执行的判决要求

（1）作出判决的法院应对争议事项具有司法管辖权

根据《备忘录》第二十一条，中国法院必须是经新加坡法院裁定对争议事项具有司法管辖权的法院。判决针对的人存在下列情

形之一时，新加坡法院通常认为中国法院具有所需的司法管辖权：

①在中国法院起诉之时，新加坡债务人在中国法院的司法管辖区内有住所或固定营业场所；②系诉讼程序中的申请人或反诉

人；③接受中国法院的管辖，指新加坡债务人通过在中国法院起诉或主动参与诉讼的行为，接受中国法院的管辖。这里需要注

意的是，参与诉讼的认定应以其参与案件的实体审理为标准，仅向中国法院提管辖权异议，或为了解除被中国法院扣押、查封

的财产而提供担保并不能认为其接受了中国法院的管辖；④在诉讼开始前，当事人通过协议明确约定将纠纷提交中国法院管

辖。



2、判决应当是终局性和确定性的判决

根据《备忘录》第十九条规定，在新加坡法院申请承认和执行的中国法院判决必须是终局性和确定性的判决，当该判决的终局

性和确定性存在争议时，应当根据中国法律确定。

新加坡法院可以要求申请执行判决的申请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作出该判决的法院获取判决终局性和确定性的证明，也可以通过

新加坡最高法院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寻求协助获取这一证明。中华人民共和国作出该判决的法院出具的判决已经生

效的证明，应当被视为该判决是终局性和确定性判决的决定性证据。

（四）在新加坡的判决的作出和执行

1、即决判决

根据《备忘录》第二十九条，多数情况下，判决中的债权人有权根据《新加坡法庭规则》第14号令申请获得无需审理的即决判
决，除非债务人能够提出应当进行审理的答辩理由，这些理由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作出的判决是通过欺诈手段获得的、违

反新加坡的公共政策或与自然正义的原则相抵触。即决判决的申请会得到快速处理，无需言辞证据。

2、胜诉判决

根据《备忘录》第三十条，如果在申请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作出的判决的诉讼中胜诉，判决中的债权人将享有新加坡法院

判决的权益。如有必要，判决中的债权人有权根据《新加坡法庭规则》第45号令，通过新加坡法院的程序执行该判决。

3、缺席判决

根据《备忘录》第二十六条，传讯令状送达完成后，如果判决中的债务人未就诉求作出回应，申请人有权根据《新加坡法庭规

则》第13号令的规定，获得缺席判决。

五、在中国申请承认和执行新加坡判决

（一）受理申请的法院

根据《备忘录》第十二条，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承认与执行新加坡法院判决，申请人必须向被执行人住所地或者其财产所

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提交申请书启动诉讼程序。

（二）申请文件与文件的送达

根据《备忘录》第十三条，在我国申请人向人民法院申请承认和执行新加坡法院作出的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应当提交

申请书，以及经新加坡公证机构公证并经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新加坡使、领馆认证的下列文件：经证明的判决书副本；证明判决

并非有待上诉或者处于上诉过程中、上诉期限已满且不存在待决延长上诉期限申请的文件除非判决中对此已予说明；在缺席判

决的情况下证明缺席一方已经合法传唤的文件除非判决中对此已予说明；证明无诉讼行为能力人已得到适当代理的文件除非判

决中对此已予说明。

上述申请书、判决书和文件如非中文应当附有经证明无误的中文译本。就判决书副本而言，当事人可以根据《新加坡最高法院

程序指示》提交申请，获得经证明的新加坡法院判决副本。

（三）法院对申请的审查与执行

1.审查是非实质性的

《备忘录》第十一条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对新加坡法院的判决不进行实质性审查。不得以判决存在事实或者法律错误为

由对判决提出质疑。

2.保留的判决类型



《备忘录》第八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不承认与执行将导致直接或间接执行任何涉及外国刑罚、税收或公法的新加坡法

院判决。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不承认与执行某些类型的新加坡法院判决，包括但不限于，涉及知识产权、不正当竞争、垄断案

件的判决。

3、中国质疑新加坡作出判决的理由：

依据《备忘录》第十条，在满足其他条件的情况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仅可基于有限的以下理由在中国法院质疑新加坡法院作

出的判决。

这些理由包括（但不限于）：（1）判决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基本原则或者损害国家主权、安全、社会公共利益；（2）
判决系以欺诈手段取得；（3）当事人没有获得有效司法程序的适当通知或者没有获得答辩的合理机会；（4）审判组织成员与
案件结果有个人利害关系；（5）无诉讼行为能力的当事人没有得到适当代理；（6）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对于相同当事人之间
的同一争议正在进行审理或者已经作出终局性和确定性判决或者已经承认或执行第三国就此作出的终局性和确定性判决或者仲

裁裁决。

4、对申请执行的判决要求

（1）作出判决的法院应对争议事项具有司法管辖权

根据《备忘录》第九条，新加坡法院必须是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根据中国法律裁定对争议事项具有司法管辖权的法院。

2、判决应当是终局性和确定性的判决

根据《备忘录》第七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申请承认和执行的新加坡法院判决必须是终局性和确定性的判决。当该判

决的终局性和确定性存在争议时，应当根据中国法律确定。有待上诉或者处于上诉过程中的判决不是终局性和确定性的判决。

（四）在中国的判决的作出和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规定，审查申请承认与执行新加坡法院判决的案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对新

加坡法院的判决予以承认后如有必要当事人有权申请强制执行。具体的执行程序和执行措施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和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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